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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民政局关于结算 2025 年镇（街道）
临时救助备用金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公共服务办公室：

根据《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石狮市临时救

助工作规范〉的通知》（狮民〔2020〕13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做

好临时救助工作，现对你镇（街道）结算 2025年临时救助备用金，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根据我局 2025年已划拨镇（街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及镇

（街道）报我局备案临时救助备用金使用情况，结算 2025年临时

救助备用金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此次结余临时救助备用金结转至 2026年度使用，专项用

于临时救助，请按照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〈福

石狮市民政局文件

狮民〔2025〕100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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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省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财规

〔2024〕22号）、《石狮市民政局 石狮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石狮

市临时救助工作规范〉的通知》（狮民〔2020〕13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规范资金使用。

附件：2025年度镇（街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结算表

石狮市民政局

2025年 12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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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度镇（街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结算表

单位：元

镇（街道）

2025 年上半

年下达备用

金

2025 年下半

年追加备用

金

2025 年备用

金使用情况

结算后应下

达（结余）

资金

凤里街道 38023.45 15000 63531 10507.55

湖滨街道 32890 37522.48 4632.48

宝盖镇 35425 20000 9056.63 -46368.37

灵秀镇 38335 15000 46959 -6376

蚶江镇 42900 59682.1 16782.1

永宁镇 59490.02 74493.12 15003.1

祥芝镇 68850 80000 183000 34150

鸿山镇 35876 20470 -15406

锦尚镇 19550 37440 17890

合 计 371339.47 130000 532154.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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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。

石狮市民政局 2025年 12月 11日印发


